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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108年度第 5次復核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8年 8月 12日(下午 2 時 00 分) 

開會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2樓建築管理科會議室 

提案次 案             名 

提案ㄧ 「臺南市歸仁區武東段 256地號店鋪及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案 

提案二 「安平商旅有限公司旅館新建工程」案 

提案三 
「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南市新市區大營段 2662-217擬申請樹立

廣告」案 

提案四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於山上區大新段 445、451-1地號擬增建壹棟参層樓

消防辦公廳舍，是否得免設置無障礙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通達至貳層

以上樓層使用? 

提案五 
臺南市中西區郡王祠段 2165地號建築基地，因同屬同一權利主體未涉

及其他用戶，其法定停車位是否得前後併排設置? 

提案六 
有關建築物於多數樓層設置停車空間之汽車車道寬度設置疑義，提請

討論。 

提案七 

新光洋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市麻豆區麻豆口段 413、413-22、

413-23地號申請車棚補照，用途為車棚非屬居室，是否得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條第 3項免設置無障礙廁所?另其調整後之

法定停車位是否得前後併排設置? 

提案八 

興華電創新有限公司於臺南市安南區十二佃段 101地號建築基地，擬

申請工廠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案，因同屬同一權利主體未涉及其他用

戶，其法定停車位是否得前後併排設置?又第 2層用途為非居室之機械

室，是否免設置無障礙設施? 

提案九 

本案於臺南市安南區溪頂段 1700 地號擬申請建築許可，原於

107.12.20召開 107年第 9次復核會議臨提七(詳本提案附件)決議略

以：「……但本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應具公證切結無條件供現有惠安

街 145 巷及 151 巷全部住戶出入通行使用(含民生必需管線路之架埋

設)。」。現辦理公證確有困難，是否以立具該巷道仍供通行使用之切

結書取代公證切結？  

臨  時  提  案 

臨時提案

ㄧ 

本案於新市區信義段 694等 3筆地號擬申請透天連棟式住宅之建造執

照，依規定設置法定騎樓時，因基地地形及構造結構影響造成騎樓淨

寬不足，可否自行退縮以符合騎樓淨寬不得小於 2.5公尺之規定，詳

如說明，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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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108年第5次會議(108.8.12)紀錄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108年 7 月 11 日召開第 1次法規委員會議)  

    說  明：本案辦理各局處會辦作業期程如下(詳本提案附件
P01-26)： 

        一、交通影響評估：  
          107年 10月 12日 [(107)城新字第 1071001號] 發文申請審查 

          107年 11月 13日 第 12次交通影響評估審議會 

          107年 11月 22日 [府交綜字第 1071310933A號]市府發文第 12次審議會議

紀錄 

          107年 12月 07日 [(107)城新字第 1071201號] 檢送修正後報告書 

          107年 12月 26日 [(107)城新字第 1071226號] 檢送核定報告書 

          108年 01月 02日 [府交綜字第 1071476102號] 核定 

        二、都市設計審議： 
            107年 04月 27日 [(107)城新字第 001號] 發文申請審查 

          107年 06月 07日 第 9次都市設計審議會議 

提案ㄧ：本案「臺南市歸仁區武東段 256地號店鋪及集合住宅
新建工程」，起造人為城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人：鍾俊榮)，於 107年 04月 27日向臺南市府工務
局建築管理科申辦掛件請領建造執照並於 107年 05
月 08日案件暫存，本應於 108年 05月 08日前完成
辦理建造執照之請領作業，但因本案於申辦圖審期間
需進行多項各局處之會辦工作，因各局處會辦工作繁
複費時故，以致建造執照審查時程有所延宕，為利建
造執照審查作業順利完成，擬依據「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 36條規定復審案件處理原則」
(以下簡稱本原則)之第 4點：「起造人未於前點規定
期限內送請復審，本局得將該申請案件予以駁回。但
有其他特殊情形，且非可歸責於起造人者，得檢具相
關事證提請本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復核小組審議。」之規定，申請延長建造執照復審期
限至 108 年 12月 31日。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
案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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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6月 12日 [府都設字第 1070656080號]市府函第 9次都審會議紀錄          

          107年 08月 15日 [(107)城新字第 002號] 發文申請展延都審報告書辦理

核定期限 

          107年 08月 28日 [府都設字第 10709061147號]市府發文同意展延都審報

告書之辦理核定期限至 107年 12月 12日(P.11) 

          107年 12月 03日 [(107)城新武東 256字第 003號] 檢送修正後都審報告

書 

          108年 01月 08日 [府都設字第 1071415735號] 核定 

三、建造執照預審： 

          107年 10月 16日 [(107)磊城武東 256字第 002號] 申請審查 

          107年 11月 30日 建造執照預審會議 

          107年 12月 12日 [南市工管一字第 1071384940號] 檢送預審會議紀錄   

          108年 01月 09日 [(107)磊城武東 256字第 005號] 檢送預審報告書 

          108年 02月 19日 [南市工管一字第 1080201744號] 檢送修正後預審報告

書 

          108年 03月 18日 [(108)磊城武東 256字第 006號] 檢送核定預審報告書 

          108年 05月 14日 [南市工管一字第 1080556371號] 核定 

四、高鐵安全性評估：  

          108年 04月 25日 [高鐵安性評估審查會議申請書) 申請審查 

          108年 05月 06日 省土木技師公會受理本案申請 

          108年 05月 16日 省土木技師公會召開審查會議 

          108年 05月 22日 檢送安全評估審查意見書並經委員書面審查通過在案 

          108年 06月 11日 [(108)省土技字第 3045號) 核定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採個案決議 
           本案建造執照審查涉及交通影響評估、都市設計審議、開

放空間預審、高鐵安全性評估等須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審議或審查作業，且於建造執照掛號日起 90日內已向任
一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無法於改正期限內送請復審，
爰依本原則第 4點規定，確屬非可歸責於起造人之其他特
殊情形，同意展延本案建造執照之復審期限至 108年 12
月 31日。 

   決  議：本案個案依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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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建築物設計單層斜屋頂板常因防水層失敗而頻生漏水困

擾，故衍生雙層 RC板構造得以作兩度防水以降低建物屋
頂漏水機率，且其最低點之版底淨高度需考量拆模與平頂
板上防水層施作之施工度，以防止屋頂滲漏情形。 

二、本案斜屋頂最低點之版底淨高是否符合 104.6.5 召開第 2
次復核小組會議提案一決議規定？ 

三、本案設計圖說詳本提案附件(P27~P32﹚。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採個案決議： 
           建築物屋頂設計為雙層 RC構造板(平屋頂+斜屋頂)者，考

量防水、隔熱、結構等施工因素，其斜屋頂樓板底部最低
點之結構體垂直淨高不得超過 1.2公尺，則斜屋頂投影部
分方可免計樓地板及容積樓地板面積。 

   決  議：本案採通案決議： 
一、 建築物屋頂設計為雙層 RC構造板(平屋頂+斜屋頂)者，

考量防水、隔熱、結構等施工因素，其斜屋頂樓板底部
最低點之結構體垂直淨高不得超過 1.2公尺，則斜屋頂
投影部分方可免計樓地板及容積樓地板面積。 

二、 個案認定或執行有疑義，得再提復核會議討論。 

    

 

提案二：有關安平商旅有限公司旅館新建工程，位於安平區安
平段 1061-4地號，擬申請建築物屋頂設計為雙層 RC
構造板(平屋頂+斜屋頂)，兩構造板上無任何開口，純
屬考慮防水及隔熱功能，且不做任何居室或非居室之
用途使用，其斜屋頂投影面積得免計入總樓地板面
積，且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斜屋頂投影部分亦
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但斜屋頂最低點之版底淨高度
是否符合規定？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
市建築師公會) 

 

提案三：本案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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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於本次增建樓消防廳舍，其貳層以上用

途為備勤室及消防局自用之辦公、會議室等空間，僅供消
防局隊員使用，並未對外開放，亦無供行動不便人員使
用。詳 P33-P35 

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167
條第 3項規定：「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
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
定。」 

三、本案建築基地已半部分供警察局使用，並於 77年 9月 15
日領有(77)南建局使字第 5594號使用執照在案，故本次
基地範圍內再增建之面積有限。又本次申請水平增建僅供
消防局使用，扣除救災動線後基地可增建面積實屬狹小。
考量壹層開放對外使用之無障礙設施需求，因此相關無障
礙設施如無障礙通路、廁所、車位等皆已於壹層設置，有
限的建築面積範圍內再增設「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
礙樓梯」設置確有困難，建請准予免設無障礙降設備及無
障礙樓梯通達至貳層以上樓層。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採個案決議： 
           本案申請建築基地前已供警察局申請新建分駐所及使

用，剩餘基地可供水平增建面積不大，而地面層尚須留設
消防救災車輛停車位及進出動線，且地面層已設置無障礙
通路、無障礙廁所、無障礙停車位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與「無障礙樓梯」確有困難，
爰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因建築基地地形，設置部
分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同意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
與「無障礙樓梯」。 

提案四：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於山上區大新段 445、451-1地號
擬增建壹棟參層樓消防辦公廳舍，是否得免設置無障
礙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通達至貳層以上樓層使用？
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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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本案個案依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辦理。 

   說  明： 
       一、本案因「變更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5條規定，其停車空間
設置基準高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規定
基準。 

       二、依 100.10.21召開「臺南市建築執照法令複核小組第 6次
會議」臨時提案三決議：「新建一照一戶或透天型態建築
物採一宗建築基地合照多戶之建築執照，依都市計劃說明
書規定留設之室內外停車空間，其法定停車空間以上至天
際垂直區劃為同一權利主體所有者或屬同一區分所有權
人之約定專用停車位者，其法定停車空間得前後併排免留
設車道。」 

       三、本案為新建壹照壹戶之透天型態建築物且為同一權利主體
未涉及其他用戶，符合上揭說明二決議。本案法定停車位
是否得後併排設置？提請討論。(P36-P40)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採個案決議： 
          本案新建建築物僅為一戶且為同一權利主體，其設置法定

停車位(含無障礙停車位)得前後併排，但其前後併排以不
超過 4輛為原則。另附帶通案建議： 

       一、同一戶且為同一權利主體之建築物申請新建、改建或增建
部分，依法設置法定停車空間(含無障礙停車位)者，其車
位得前後併排，但其前後併排以不超過 4輛為原則。 

       二、個案認定或執行有疑義，得提復核會議討論。 

  決  議：本案採通案決議： 
       一、同一戶(或透天分戶合照之各戶)且為同一權利主體之建築

提案五：○○○位於臺南市中西區郡王祠段 2165地號建築基
地，擬興建地上 3層 1棟 1戶店舖、餐飲店、辦公
室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案。因同屬同一權利主體未
涉及其他用戶，其法定停車位是否得前後併排設
置？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市建築師
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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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申請新建、改建或增建部分，依法設置停車空間(含無
障礙停車位)者，其車位得前後併排，但其前後併排以不
超過 4輛為原則。 

       二、個案認定或執行有疑義，得提復核會議討論。 

   說  明： 
       一、有關汽車車道設置寬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60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略以)：「………，但汽車進口及
出口分別設置且供單向通行者，其進口及出口得為單車道
寬度。」 

       二、本案地下一及二層設置停車空間，B1及 B2汽車停車數量
均超過 50輛。若自地面層至地下二層均設置分別進出之
單車道，是否符合上揭條文？提請討論。 

       三、本案設計圖說詳本提案附件(P41-P42)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採通案決議： 

           建築物於多層數之樓層設置停車空間，其通達各樓層之汽
車進、出車道分別設置，且明確標示不同進、出單行方向
者，該各層車道之進口及出口得為單車道寬度。 

   決  議：本案俟本局函詢各直轄市之執行情形後再議。 

 

 

 

 

 

 

提案六：有關建築物於多數樓層設置停車空間之汽車車道寬度
設置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市
建築師公會) 

提案七：新光洋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市麻豆區麻豆口段
413(部分)、413-22(部分)、413-23地號申請車棚
補照，用途為車棚非屬居室，是否得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167條第 3項
免設置無障礙廁所？另其調整後之法定停車位是
否得前後併排設置?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
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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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案為新光洋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車棚補照案件，原
有建物(領有 106南工使字第 3211號使用執照)內已設有
無障礙廁所，因車棚非屬居室，故無設置廁所之必要，屬
於使用用途特殊，是否得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7條第 3項免設置無障礙廁所？詳 P43-P44 

二、另本案車棚及原有廠房屬單一權利主體未涉及其他用戶，
因本次補照調整原有法定停車位位置，前後併排車位為 2
輛，依據 106.10.17 召開 106年度第 6次復核會議提案五
之決議：「本案申請廠房為同一權利主體，其設置法定停
車位得採前後併排，但其前後併排以不超過 4輛為原
則」，是否可行？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申請用途為非居室之車棚，屬於使用用途特殊，得免
設置無障礙廁所。 

       二、本案申請補照及原有建築物均僅為一戶且為同一權利主
體，其設置法定停車位(含無障礙停車位)得前後併排，但
其前後併排以不超過 4輛為原則。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申請用途為非居室之車棚，屬於使用用途特殊，得免

設置無障礙廁所。 

  二、本案申請補照及原有建築物均僅為一戶且為同一權利主
體，其設置停車位(含無障礙停車位)得前後併排，但其前
後併排以不超過 4輛為原則，得適用本次會議提案五通案
之決議。 

    

提案八：興華電創新有限公司於臺南市安南區十二佃段 101地
號建築基地，擬申請工廠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案，因
同屬同一權利主體未涉及其他用戶，其法定停車位是
否得前後併排設置?又第 2層用途為非居室之機械室，
是否免設置無障礙設施?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
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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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本案為興華電創新有限公司擬於新吉工業區新建壹幢貳棟

壹戶貳層廠房，因該工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4
條規定其附設停車空間，較技術規則停車位標準嚴格，又
該廠房係屬同一權利主體，未涉及其他用戶。 

       二、依 106.10.17召開 106年度第 6次復核會議提案五決議：
「本案申請廠房為同一權利主體，其設置法定停車位得採
前後併排，但其前後併排以不超過 4輛為原則」。 

       三、依 107.11.18召開 107年度第 8次復核會議提案八附帶通
案決議：建築物貳層(含)以上樓層僅供非屬居室之下列空
間得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通達該樓層，且
免再提復核會議討論： 

            (1).儲藏室、機械室、配(受)電室、電信機房、消防設
備空間、雨水貯留設施、蓄(污)水設施或類似空間。 

            (2).C 類組作業廠房屬倉庫、無塵室、屠宰場、冷凍(藏)
室等空間。 

       四、本案是否依上揭會議通案決議，得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
及無障礙樓梯通達第 2層？詳 P45-P46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依 106.10.17召開 106年度第 6次復核會議提案五決議，
本案申請廠房為同一權利主體，其設置法定停車位得採前
後併排，但其前後併排以不超過 4輛為原則。 

      二、本案第 2層用途為非居室之機械室，屬於使用用途特殊，
依 107.11.18召開 107年度第 8次復核會議提案八附帶通
案決議，得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通達第 2
層。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申請廠房為同一權利主體，其設置停車位得採前後併

排，但其前後併排以不超過 4輛為原則，得適用本次會議
提案五通案之決議。 

      二、本案第 2層用途為非居室之機械室，屬於使用用途特殊，
依 107.11.18 召開 107年度第 8次復核會議提案八附帶通
案決議，得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通達第 2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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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因本案臺南市安南區溪頂段 1700 地號公證需甲方(起造人)
及乙方(惠安街 145 巷及 151巷全部住戶)雙方親自出席法院
或公證單位會同辦理，由於人數眾多致執行困難，且目前已
無條件供現有惠安街 145巷及 151巷全部住戶出入通行，故
申請重提討論，是否可免公證，而以立具該巷道仍供通行使
用切結書取代公證切結？再提請討論。詳 P47-P51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決  議：本案請業務單位建管科與法制單位研商後，再行研議辦理。 

  說  明： 
 一、依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本案須留設 3.5公尺寬之法定

騎樓，且騎樓淨寬不得小於 2.5公尺。 
 二、因基地地形及建築物結構之影響，柱子內緣與法定騎樓退

縮線之淨寬為 2.2公尺(不足 0.3公尺)。 

提案九：本案於臺南市安南區溪頂段 1700 地號擬申請建築許
可，原於 107.12.20召開 107年第 9次復核會議臨提
七(詳本提案附件)決議略以：「……但本地號之土地
所有權人應具公證切結無條件供現有惠安街 145 巷
及 151 巷全部住戶出入通行使用(含民生必需管線路
之架埋設)。」。現辦理公證確有困難，是否以立具
該巷道仍供通行使用之切結書取代公證切結？詳如
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臨提一：本案於新市區信義段 694等 3筆地號擬申請透天連棟
式住宅之建造執照，依規定設置法定騎樓時，因基地
地形及構造結構影響造成騎樓淨寬不足，可否自行退
縮以符合騎樓淨寬不得小於 2.5公尺之規定，詳如說
明，提請討論。(提案人：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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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案是否得自騎樓退縮線起退縮 30公分，以補足騎樓淨
寬？本案設計圖說詳本提案附件 P52-P58。 

 四、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6.9.6 北市都授建字第
10634955700號函轉「臺北市政府建築執照抽查審核附帶
決議彙編第 052號」決議內容詳本提案附件。 

 五、本提案係 108.7.15 召開 108年度第 4次復核會議提案 8撤
案，於本次會議續為討論。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採通案決議： 
          基於建築物結構安全，因結構柱導致法定騎樓之淨寬不足

2.5公尺時，得自行退縮補足 2.5公尺寬度，其自行退縮
部分不得計入騎樓面積。 

   決 議：本案採通案決議： 
          基於建築物結構安全，因結構柱導致法定騎樓之淨寬不足

2.5公尺時，得自行退縮補足 2.5公尺寬度，其自行退縮
部分不得計入騎樓地面積，且應標示「計入容積及樓地板
面積供公眾通行且不得堵塞」。新建基地騎樓柱與鄰地法
定騎樓地界線之最小距離，仍應維持在法定淨寬以上(詳
P.53附圖)，惟涉及前開騎樓淨寬無法達到法定寬度之個
案均應提復核會議決議通過後，方能准照。 

   附帶決議： 
          請臺南市建築師公會研擬「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修正

建議草案，供本局參考循法制程序辦理修正。 

 

 
 

  






















































































































